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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（部、中心）： 

现将《上海理工大学学生校外实习专项经费管理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5月8日 

 

教务处  〔2020〕 8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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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加强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，积极推进学校

卓越工程教育的深入开展，保障学生校外实习教学环节顺利

进行，学校设立学生校外实习专项经费，用以补充学院开展

学生校外实习课程所需的增量性开支。为了规范学生校外实

习专项经费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生校外实习经费专款专用，由教务处归口管

理，确保经费落实到学生校外实习教学环节。学院申请此专

项经费，需在每学期结束前填写《学生校外实习专项经费使

用计划表》（附件 1），学院汇总后，经教务处核准方可执行。 

第三条 专项经费开支范围主要包括：实习交通费、住

宿费、保险费、学生伙食补贴和企业教师指导费、企业管理

费（材料费）等。 

第四条 校外实习专项经费使用标准： 

1.交通费：学生校外实习选择交通工具以安全、节俭为

原则。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统一租用车辆或由学生自行从学

校前往实习企业。学院统一租车，依据租车公司开具的正规

发票核准报销；学生自行前往，根据往返实际产生的公交费

给予交通补贴，交通补贴上限为 15 元/人/天。  

2.住宿费：学生市内实习地离学校较远或在外省市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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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需安排住宿的，应优先考虑实习企业安排住宿，或经济

型旅馆住宿；根据正规住宿发票核准报销。 

3.伙食补贴：学生在校外实习，可根据实际消费的伙食

费进行补贴，但伙食补贴最高不得超过以下标准：市内实习

学生按 15元/人/天；需在实习地住宿，学生按 30元/人/天

补贴。 

4.企业教师指导费：以 20名学生为基数支付企业教师

指导费 300元/天，实习学生数每增加 10人以内，企业教师

指导费增加 150元/天。学生在特殊行业企业实习，可适当

提高企业教师指导费标准，在上述标准之上增加：以 20名

学生为基数支付企业教师指导费 300 元/天，实习学生数每

增加 10人以内，企业教师指导费增加 100 元/天；增加标准

部分的指导费由学院教学经费支出。（企业指导费=[300元/

天+(学生数−20)/10⨯150元/天]⨯实习天数；增加标准部分：

企业指导费=[300元/天+(学生数−20)/10⨯100元/天]⨯实习

天数）。 

5.学院统一安排的校外实习，学院应为实习学生统一购

买短期综合意外保险（人生意外险），保险费用根据保险公

司开具的正规发票核准报销。 

6.如学生实习需支付企业实习材料费，根据实习企业开

具的正规发票，并附企业开具的实习材料费明细核准报销。 

第五条 实习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培养计划内的认识性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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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、专业实习、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。学生分散实习、学院

与企业日常联系和交往等所需费用，由学院教学经费支出。 

第六条 实习经费报销项目应符合学校财务制度的相关

规定。补贴给学生的公共交通费和伙食补贴费，由学院汇总

造表后交财务处划入学生银行卡。凡可以用公务卡支付的开

支必须使用公务卡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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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上海理工大学学生校外实习专项经费申请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学    院  专  业  年  级  

实习类型  学生人数  实习天数  

起止日期  交通工具  住宿安排  

人均交通费  人均住宿费  
其他费用说

明 
 

交通费小计 住宿费小计 
伙食补贴小

计 
企业指导费 

其他费用小

计 
实习费用合计 

      

实习课程名称  

学院指导教师  

实习单位名称  

实习单位地址  

实

习

内

容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导教师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学

院

意

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院长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教

务

处

意

见 

 

 

 

 

教务处长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日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理工大学  教务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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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11 日印发  

           


